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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試題評析

本次命題散佈在認知、發展、動機與諮商理論等領域。第一題遺忘理論，若同學已掌握理論之原

理，則不難套用在題目中的範例。第二題中的關鍵期是過去的經典考題，相對其他較為精細的兩

個子題，應較容易得分。第三題自我應驗預言，在講義與課堂上皆以配合案例仔細說明，認真準

備的同學應當十拿九穩。最後一題案主中心治療，在去年的高普考人事行政皆出現過，並也叮嚀

大家要注意，惟在具體的輔導流程上，同學可能因缺乏實務經驗而作答困難。整體而言，本次考

題難度適中，六十分以上是合理標準。

考點命中

《高點心理學講義》第二章，張宏偉編撰，頁33~34。

《高點心理學講義》第一章，張宏偉編撰，頁9；第十一章，頁37~38。

《高點心理學講義》第四章，張宏偉編撰，頁11

《高點心理學講義》第九章，張宏偉編撰，頁45~46。

一、試根據遺忘理論說明影響下列實例的遺忘原因或現象。

(一)某一公務人員在某天早上連續上了三個小時有關「認知心理學」的課，下午又接著上了三

小時有關「行為改變技術」的課，可是在當天回家前主管問他今天上了什麼課時，他發現

早上上過的課幾乎沒有什麼記憶。（10分）

(二)某一交通警察每天早上八點都會看見一位盛裝女士從他前面路過，日子久了也會彼此點頭

打招呼。有一天該名交警在菜市場碰到同一位改穿居家服的女士，女士向他打招呼，可是

這位交警先生卻怎麼也想不起那裡見過這名女士。（10分）

答：
(一)本題可採用遺忘的「干擾論」來解釋。干擾論指出，遺忘是由於新舊學習材料彼此干擾，使記憶的運作受

到抑制。此種干擾發生在記憶的「提取」階段，使訊息無法被順利提取，而愈相似的訊息愈會引發干擾。

此題所述之案例是為「後向干擾」，亦即新的學習材料（行為改變技術課）干擾對舊經驗（認知心理學

課）的回憶，使得該名公務人員對上午的課不復記憶。由於上午與下午兩門課皆屬心理學，學習時若能夠

交替不同性質的學習材料，較能避免該遺忘情形的發生。

(二)本題可採用「線索關聯遺忘論」來解釋。該理論指出，一個人回想不出某種訊息，是因為缺乏良好的提取

線索而提取失敗。編碼時若有同時收錄的訊息互為線索，且此線索在提取時也存在，會使提取效果最佳。

此稱之為「編碼特定原則」。此題所述之案例涉及「情境依賴式記憶」，編碼和回憶時，環境若一致，記

憶表現較佳。由於缺乏原來記憶編碼特徵的檢索指引，造成檢索困難所產生的遺忘稱作「線索關聯遺

忘」，若能提示當時的情境或狀態特徵，個體可能就會找回當時的記憶。

二、最近兩個月來社會事件層出不窮，論者以為多數案件當事人的背景多與其在兒童成長期的親子

關係有關。試說明下列三種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現象或理論，並進一步說明其對兒童未來身心

發展的可能影響。

(一)關鍵期（critical period）（10分）

(二)阿德勒（Adler）在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中所強調的「不適當的親子互

動模式」（Disabling form of parenting）（10分）

(三)威信型父母（10分）

答：
(一)關鍵期是指個體成長中某一時期，其成熟度恰好適合某種身體器官、心理特徵或某種行為的發展，在關鍵

期內若有良好的環境，得到適當的刺激與發展機會，將可促進正常的發展；反之，若錯失學習機會，則會

出現發展障礙，不易建立該功能或行為。在兒童道德發展的階段中，若無建立良好的道德判斷與行為標

準，則難以內省與自律，最終造成人格或行為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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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德勒重視早年家庭生活經驗對人格的影響，小孩的偏差行為是為了取得存在的價值感與歸屬感。由於無

法獲得父母的肯定，而缺乏信心與勇氣，若父母一再採用責罵式的管教方式，日漸形成惡性循環，讓小孩

採用反抗、報復或自我放棄的偏差行為來應對。反之，若父母採用信任、尊重與鼓勵的教育方式，則能夠

幫助孩子以建設性的方法取得自我價值感與自尊，有勇氣克服生活的困境。

(三)威信型父母是發展心理學家Baumrind提出的四種父母類型之一，意指在子女心目中建立父母的威信，但以

身作則且有彈性，以合情合理而非獨裁專斷的作法指導子女，使子女能瞭解父母的要求是出於「愛護」，

有可依循的行為標準與價值觀，也能感受到父母的關愛和家庭溫暖。由於此類型父母能及時回應子女心理

發展的各種需求，故其子女長大後較能表現出友善、合作、自律、上進等正面特質與行為。

三、某些人的優秀表現或偏差行為的形成常與自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又稱自我

預期的應驗）有關。試申其義，並舉一例說明之。（20分）

答：
自我應驗預言是指個人對自己或他人的心理期望，會影響個人或他人的知覺與對應行為，而導致預先的期望在

個人或他人往後的行為中應驗。換言之，初始的預期會影響互動的過程而造成符合預期的結果。

造成此預言效應之解釋如下：

(一)預言自己

首先，預期會影響行為「動機」。以學習為例，若認為某學科過於困難，無論自己如何努力都無法取得好

成績，則不願投入心力準備，結果自然不好。其次，預期會引導「注意的焦點」。若預期該學科過於困

難，會將心思的焦點置於負面訊息上，例如只是注意還有多少內容沒讀完，有多少試題無法解答等。

(二)預言他人

以教師期望為例，教師會在學生入學時，就依據他們的背景、名聲、外貌、第一堂課的表現、考試成績等

對其形成印象。接下來，教師會改變自己的行為與該印象一致。如果最初的印象是好的，老師會給予學生

較多的讚美、注意力、具挑戰性的作業和較佳的回饋。相對的，學生也會調整其行為，如果老師給予正向

的反應，學生也會變得有活力、勤奮和成功；如果是負向的反應，學生也許會失去興趣和信心。高期望學

生將達高成就水準，低期望學生將達低成就水準；循環於是完成，老師最初的期待獲得驗證。

四、人本心理學家羅傑斯（C. Rogers）創立了知名的當事人中心治療理論（Client-Centered

Therapy）。

(一)試依據Rogers的觀點說明這個理論的要義與架構。（15分）

(二)面對一位憤世嫉俗的大學生，如何應用這個理論去輔導他。（15分）

答：
(一)Rogers創立的當事人中心治療理論，強調治療的重點不在協助當事人解決問題或做立即性的改變；而是協

助、催化或激發當事人更具有現實知覺、相信自己、自我導向、正面評價自己、較少壓抑自己的感受和經

驗、表現成熟且具適應性的行為，並且統合現實我與理想我，最後達到功能充分發揮的自我實現目標。

案主中心治療重視治療者的態度、個人特質、治療關係，超越治療理論知識與技術，治療者的真誠一致、

無條件的積極關懷，以及同理瞭解等三種特質可以促進案主的進步，案主與治療者的關係是平等，不將個

案看成病患，而當作求助者，治療者遵守「非指導」原則，只提供一個接納而安全的談話氣氛，讓個案與

真實的自我接觸，不提供任何忠告，也不對個案行為、情緒或任何陳述做任何解釋，案主必須負起改變的

主要責任，可以決定要如何改變，也有能力改變自己。

(二)Rogers認為，一個人的「自我不和諧」是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此種自我概念的衝突來自以下兩種情

況：

1.理想我（我想成為甚麼樣子？）與真實我（我現在是甚麼樣子？）不一致。

2.在有條件積極關注下所得的評價性經驗，與自己的直接性經驗不一致時。

以題目的個案為例，可以鼓勵他說出理想我與真實我的差距，對於現況的擔憂與害怕，並創造一種自由與

安全的氛圍，讓他探索自我概念中具有威脅性的部分。在傾訴的同時，個案能感受到諮商師對他的關心與

信任，從漸進的自我覺察中了解自己，聽到自己內在的聲音，增進信心與自我肯定，進而相信能夠自主決

定，不依賴他人的評價，解決自身的困難，發展出嶄新的生活態度與方式。


